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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饭店有限责任公司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浙江饭店有限责任公司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的浙江饭店有限责任公司等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
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饭店有限责任
公司等 1 户债权总额 93,138.53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50,000.00 万元，利息 43,
138.53万元，代垫费用0.00万元，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5年5月20日止。该
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浙江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以
其名下位于杭州市拱墅区延安路429-455号（单号）的商业房产进行抵押；保证
人为成都中铁名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都中铁瑞城大厦有限公司、城市名人
酒店管理（中国）股份有限公、谭守盛、谢先英、项莲蕊、项昆。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
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5年5月22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

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
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经理、吴经理】
联系电话：【0579-85507889、15158130848】
通讯地址：【浙江省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9楼】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卢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黄丽勇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黄丽勇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黄丽勇达成的债权转让

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黄丽勇。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黄丽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黄丽勇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黄丽勇 2025年5月22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4年6月4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普林派特涂镀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主债务人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

债权本金余额
8,934,856.95
8,934,856.95

债权利息
30,434,710.14
30,434,710.14

担保情况
保证人：舟基（集团）有限公司、黄善年、吕敏、陶诗颖

其他情况
无

根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夏德
波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
及担保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夏德波，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夏德波履行相关义务。

夏德波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夏德波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夏德波 单位：元 2025年5月22日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夏德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夏德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张合强
童晓东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
（人民币）
1550000.00
1350000.00
2900000.00

账面利息
（人民币）
139096.76
36310.67
175407.43

本息合计
（人民币）
1689096.76
1386310.67
3075407.43

备注

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止基准日（即[2025]年[2]月[28]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现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及途径
社会各界可登陆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zj.sgcc.com.cn/”，“通知公告”栏，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并可联系建设单位查询纸质版报告。二、征求
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
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 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四、公
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按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
下方式邮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国网浙江省电
力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黄龙路8号 邮编：310007 联系人：
陈先生 传真：0571-51103129 邮箱：26470927@qq.com 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
告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金华永康500kV变电站第四台主变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张璁

民营企业在网上遭遇恶意侮辱、诽

谤怎么办？遭遇违规异地执法怎么办？

被违法收取费用、摊派财物又该怎么

办？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类似

问题有了“法治答案”。

5月20日起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

专设“权益保护”一章并开宗明义：“民营

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身权利、财产

权利以及经营自主权等合法权益受法律

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聚焦

实践中权益保护领域突出问题，民营经

济促进法积极回应关切，针对性作出规

定，为的正是以制度性保障为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护航。

权益保护到位，企业才能安心经营、

放手发展。现实中，一些地方存在趋利

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等问

题，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仍时

有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的

发展信心，拖欠账款等问题更是直接影

响中小民营企业运转。法治的确定性让

民营企业家对未来有了更稳定的预期。

落实权益保护，就要用法治给行政

权力定规矩、划界限。以行政执法检查

为例，近年来，不少地方的民营企业对

“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问题

反映强烈，国办为此专门印发意见，要求

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在上海，“检查

码”在全市范围推开后，“无码不检查、检

查必亮码、查后可评价”成了常态，近期

当地又推出“无事不扰”检查事项清单，

首批“减负”事项超400项。执法检查更

规范，有助于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企

业有更多精力投入到产品、技术和服务

创新上来。

各地不妨以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为

契机，持续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既加大对

行政执法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加强问题

查纠整改、坚决纠治到位，同时建立完善

涉企行政执法监督长效机制。

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

业家合法权益，对营造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良好环境至关重要。民营经济促

进法创下很多个“第一次”。比如，第一

次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写入法律，第一次明确民营

经济的法律地位，等等。这些“第一次”

进一步向社会表明，发展民营经济是党

和国家一以贯之并将长期坚持的方针

政策。

加强权益保护，必须在全社会营造

厉行法治的浓厚氛围，对错误说法要及

时澄清，对侵权行为要有力打击，对受害

者要畅通权利救济司法渠道，让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

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

济，守法经营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

原则，也是长远发展之道。在民营经济

促进法的条文中，关于“平等”“公平”“同

等”的表述有26处，体现的正是将平等

原则贯穿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的全

过程各方面。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对各类所有

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依法鼓励、

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才能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民营经济发展

环境。

良法贵在管用，善治重在落实。确

保法律正确有效实施，需要各地区、各部

门统筹推进各项配套规定尽早出台，协

调推动各种支持保障措施落实落细。以

法治的稳定性增强发展的确定性，定能

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动力，促进民

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李祉瑶

日前，四川成都警方通报，百万粉丝

网红孙某为博取关注，故意在网络平台发

布自杀离世等虚假信息，冒充亲友在评论

区跟评，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

立案调查。

冒充外卖骑手带年幼女儿送外卖，谎

称在法国捡到国内小学生寒假作业、被迫

嫁人遭遇家暴……部分网红恶意营销博

流量，用以假乱真的策划脚本，让公众情

绪成为可操控的牟利工具。

网络平台一旦形成恶意营销的风气，

现实版“狼来了”就会不断透支公众同情

心、消费社会信任，甚至会导致真正有困

难的群体和受害者的发声被漠视和质疑。

“不信谣，不传谣，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的文字不应只成为口号，而是所有内

容生产者必须遵循的准则。网络时代的

公众人物，享受着影响力带来的红利，也

要以法律为红线、以道德为底线，承担维

护网络平台良好生态等社会责任。

2025年4月，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
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

动，从严打击恶意虚假摆拍、散布虚假信

息等恶意营销乱象。有关部门已加强整

治，但根治乱象任重道远。当内容生产者

门槛降低，普法教育是否跟进到位？比起

流量收益，违法成本是否缺少威慑力？这

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决。

平台要优化审核推荐与流量分配机

制。例如对“自杀”等敏感词触发人工复

核，避免算法推动极端内容传播；建立谣

言传播预警模型，对高风险、高影响力账

号推行“先审后发”机制；调整评价体系，

增加社会效益等评价权重，降低虚假摆拍

的传播收益。

类似事件也为公众敲响警钟。网络

信息来源复杂、真伪难辨，不可情绪先行、

冲动发言，最好先思考判断再发表看法。

当然，这不是把所有内容“一棒子打死”，

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追求理性的共

情，在真相被证实前多点克制，对真正的

求助者仍要保有热心，莫让“假自杀”淹没

“真求助”。

内容生产者强化法律、道德和责任意

识，平台优化算法、严格审核，有关部门重

点打击、提高违法成本，公众提升媒介素

养、理性看待问题。要以共治推动根治，

避免网络平台成为恶意营销的温床。

莫让“假自杀”
淹没“真求助”以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近来，共享单车骑行“被超时”

成为消费者的槽点，有的骑行结束

关锁后仍被系统通知“数小时未锁

车”，有的免费时长内的骑行却“被

超时”扣钱。

“钱小”并非“事不大”，网络消

费中要把消费者的体验当回事，以

真诚共筑放心、安心、舒心的消费

环境，才能赢得消费者长久的信

赖。

新华社 曹一 作

“被超时”


